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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财务监督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财务管理，强化财务监

督，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基金会财务监督主要包括对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资产管理等的监

督。 

第三条  预算管理监督 

基金会每年按时编制财务预算方案，财务预算经理事会审议批准后执行。基金会财务监

督预算执行情况，针对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并将年度预算执行结果

向理事会报告。 

第四条  收入管理监督 

基金会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组织收入。收入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

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票据。基金会根据各项收入用途严格

划分为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各项收入全额进入基金会专用账户，纳入年度总预

算统筹计划，由财务统一管理、统一核算。 

捐赠方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

的查询，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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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支出管理监督 

基金会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资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

方式的捐赠，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捐赠协议未明确使用方式的捐赠采取项目申报

制进行管理。 

基金会经费支出要严格执行审批制度，财务要认真审查每笔费用的开支是否真实、合法、

合规。不得伪造、变造借款报销凭证，序列支出等。 

第六条  资产管理监督 

资金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基金会业务范围和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执行。基金会的财产及

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 

第七条  理事会定期审议基金会财务会计报告。监事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

务和会计资料。 

第八条  基金会每年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会账务进行审计。 

第九条  基金会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十条  基金会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接受

年度检查。年度工作报告在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前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年度工

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

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 

第十一条  基金会通过登记管理机关年度检查后，年度工作报告应在登记机关指定的媒

体上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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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三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基金会所有。 

 

 


